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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有善质，待教而成”的人性观

1.1 人性本善
孔子最早探讨了人性问题，认为人“性相近也，习相

远也”，即人的天赋素质是相近的，个性差异是后天习染

造成的，只要获得良好的学习条件，加上主观努力，都可

养成“君子”的品德。孟子主张人性善，但并非说人人生

而为圣人，而是本性中的因素需要得到合理的发展才不会

导致恶的发生。[1]《大学》所强调的“明德”正是意指发扬

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赋的光明道德。这些经典之语使中国大

众深信“人人可以为尧舜”，于无形中鼓励人们向善、为善。

1.2 善有四端
孟轲的性善论是他“仁政”学说的基础，也是其教育

理论的根据。他认为人性的“善端”与生俱来。他说：“恻

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

四体也”（《公孙丑上》）。这些“善端”是天赋的，为

心中固有，“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告子上》）。同时，孟轲认为人的本性虽具“善端”，

但须通过教育加强道德修养，扩充和发展“善端”，才能

达到对天命的认识。

1.3 童蒙养正
如何向善、为善呢？中国人讲“中庸之道”，既要尊

重天赋本性，又强调后天学习，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

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南北朝思想家、教育

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讲“教育从严，勤于督训”，

提倡及早教育，认为对儿童不可只爱无教，否则等到长大，

“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

最后触犯刑律，后悔莫及。明清哲学家、教育家王夫之在

儿童教育方面，与颜之推观点相似。他根据变化日新的理论，

提出“习成而性与成”（《习性绪论》），认为日常良好

习惯的养成十分重要，一旦养成恶习，则“严师益友不能

劝勉，醲赏重罚不能匡正矣”（《读通鉴论·三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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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必须“正其始”，“养其习于童蒙”。

2 “防其未萌，虑于无暇”的预防教育意识

2.1 风清气正
社会风气对人能起到潜移默化地影响作用。孔子云，“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主张人要有理想，

不要过分地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认为正是物欲的膨胀，造

成道德堕落，从利己之心出发，必将引起人我之间的矛盾。

孟轲也主张节制私欲，提出“寡欲养气”。寡欲是克制欲念，

养气则是发扬善性。孟轲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

孙丑上》）。浩然之气由道义积累产生，拥有浩然之气则能

理直气壮，敢于坚持信仰。相反，当人们过分强调功利时，

就如贾谊在《治安策》中所指出的“商君遗礼义，弃仁恩，

并心于进取……船必覆矣”。

2.2 言传身教
由中国古代农耕生活发展出的社会制度很大程度上是

一种家族制度。在传统中国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

五类社会关系中，三种是家庭关系，另两种虽不是家庭关系，

却也可以看作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家庭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家庭教育也被认为是家族延续发展的保

障。[1] 在谈及君子为政时，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要求君子要治理国家首先

必须是道德完善的人，能以身作则。中国人在家庭教育中也

坚信上行下效。东汉马皇后自身简朴，使得亲属“内外从化，

被服如一”；康熙年间的刘荫枢用尽积蓄修建“毓秀桥”教

育子女自强自力……好的家庭教育能够让美好的品德代代

相传，引导和规范年轻一代走上正道。

2.3 近朱者赤
晋朝文学家、哲学家傅玄在《太子少傅箴》中指出“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颜之推也很重

视环境对人的习染作用，告诚子弟慎交，他说：“与善人居，

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

而自臭也……君子必慎交游焉。”面对出入门下的“诐险趣

势之徒”，西汉有忠臣龚遂警示刘贺“渐渍邪恶所习，存亡

之机，不可不慎也”，东汉有司空上疏“诚不可亲近……闭

门自守，无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虑于无形。”朋辈关

系是青少年的重要社会关系，把好择友关是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的关键。

2.3 我命由我
在教育矫正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容忽视。

一是自律，《大学》讲“诚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

其独也”。“诚意”，即不自欺，在独处时与别人相处时同

样如此。

二是自省，《大学》讲“正心”，指防止个人感情、

欲望的偏向。孟子的“反求诸己”与“求放心”，实际上就

是自我检察，自觉反省，寻回迷失方向的善良之心。

三是自勉，《中庸》所说的“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

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行而行之，或

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与《易经》“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一致。

当一个人懂得了自律、自省与自勉，即使有须臾不对，

也会及时自我更正，这些品德的养成之道正是教育矫正工作

所应极力探索的。

3 “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的矫正干预理念

3.1 改过迁善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礼记 • 学记》

提出了“长善救失”的教育矫正思想。“学者有四失，教者

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

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

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人的违法犯罪思想不是与生俱

来的，而是在后天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旦形成则具有一定

的稳定性。但是，违法犯罪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

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教化可以改变。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的

教育矫正始终认为人是可以改造的，教育矫正的本质是转化

人、挽救人、培养人的过程 [2]。

3.2 礼大于法
关于“法治”还是“德治”的问题，孔子主张“为政以德”

（《为政》），认为法治具有强制性，只能约束人的外部行为，

而德治具有感化力，能影响人的心灵。汉代大臣刘向曾向成

帝谏言：“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

之过或至死伤……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资治通鉴》）关于礼与法的比较，贾谊也曾有精辟的论述：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

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

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治

安策》）单纯的刑罚只能改变人的行为，只有教化才能触及

人的灵魂，由此即可理解为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礼大于

法了。

3.3 于刑之衷
“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罚者，民之衔辔。（《后汉书·虞

诩传》）”法律可以规范人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而司法

实践需要在多方统筹后寻得适当举措。梁统帮助刘秀建立东

汉王朝之后曾上书曰：“刑罚在衷，无取于轻。”面对他人

对其“酷刑”的质疑，进而解释道：“臣之所奏，非曰严刑。

《经》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为言，不轻不重

之谓也”。（《资治通鉴》）只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才能更好引导公众全民守法，也方能使得中国的教

育矫正工作能够更好地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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